
《上海市营利性民办高等学校办学结余分配工作

管理办法》政策解读
1.《管理办法》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赋予了营利性民办学校举办者分配办学结余的权利，对地方结合实际细化落实国家顶层制度提出了紧迫要求。为贯彻落实法律法规要求，2023年，市教委出台了《上海市营利性民办高等学校办学结余分配工作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对本市营利性民办学校办学结余分配规范管理工作具有实际指导意义。2年试行时间将到期，市教委对《管理办法》开展全面评估，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修订，现以正式规范性文件印发。《管理办法》通过制度引领，规范营利性民办高校分配办学结余行为，引导民办高校始终坚持公益属性，保障学校办学稳定，维护师生合法权益，促进民办学校健康可持续发展。 

2.《管理办法》的基本框架主要包含哪些内容？

《管理办法》对营利性民办高校分配办学结余行为进行了全面规范，规定了适用范围、分配条件、分配程序、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内容，共五章20条。第一章为总则，主要明确了文件的制定依据、基本原则、适用范围和管理职权。第二章从费用提取、办学条件、财务预决算、制度要求、法人治理和年检情况6个方面明确了办学结余的分配条件。第三章规定了办学结余分配的工作流程，分别包括学校自查、决策监督、材料准备、书面报告和结余分配等环节。第四章明确了民办高校办学结余分配工作的具体监管举措和办学结余分配工作的有关法律责任。第五章附则规定了本办法的实施日期等。

3.《管理办法》重点解决了哪些问题？

《管理办法》对办学结余分配工作的重点问题予以细化和强调。一是明确部门职责。为顺应民办教育协同监管机制，落实国家法律法规要求，明确市级教育行政部门统筹本市民办高校办学结余分配制度建设和监督管理等工作，可以会同市发展改革、财政、市场监管、税务、审计等部门开展日常检查。二是明确分配条件。根据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等要求，从人、财、物等方面规定了办学结余分配的6个前提条件。三是明确分配程序。细化营利性民办高校办学结余分配工作的具体流程，明确各方主体关于办学结余分配事项的职责要求和工作路径。四是明确监管举措。通过年度检查、平台管理、专项审计等方式对民办高校办学结余分配工作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4.《管理办法》主要修订了哪些内容？

本次修订工作主要对标和吸收了近年来新的政策制度要求，结合民办学校办学和管理实际，对部分条款进行修订。一是完善分配条件中关于办学条件的表述，明确学校利润分配后流动资金应可满足下一年度学校正常运行需要，民办高校的设施设备应基本满足教育教学和生活需要等要求。二是将“内部决策”调整为“决策监督”，明确了民办高校党组织、决策机构、股东会等主体的决策顺序，强调了监督机构、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的监督权益。三是细化财务监管工作，明确市级教育行政部门指导民办高校加强财务规范管理，可根据民办高校的办学结余分配情况适时组织开展财务专项检查工作。

5.营利性民办高校开展办学结余分配工作需要准备哪些材料？

按照民办高校办学结余分配工作的分配条件和分配程序，《管理办法》明确学校办学结余分配需要准备相关方案和报告、相关管理办法和内控制度、相关会议纪要、决议和报告，以及满足办学结余分配条件的相关支撑材料等。另外强调了学校要对办学结余分配事项决策的过程性材料进行立档备查的内部管理要求。



